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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，業於民國111年9月22

日修正發布   

     配合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於 111 年 1 月 19 日修正公布，並配合

軍公教退撫法規修正，本細則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 111 年 9 月 22 日修正發布

第 3 條、第 6 條、第 12 條、第 19 條、第 22 條；增訂第 18 條之 1，除第 18 條

之 1 自 110 年 1 月 1 日施行外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 

本次修正重點： 

● 依軍公教退撫法規規定，修正參加退撫基金人員因停職（聘）、停役、休職或

留職停薪，有關暫停及恢復繳付退撫基金費用之規定。

● 配合本條例第 9 條第 1 項，增訂第 18 條之 1 繳付基金費用年資所計得免納所

得稅部分之計算規定，按 109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繳付退撫基金年資占其所具

退撫新制總年資之比例計算之，並計算至月。

有關計算至月，係指未滿 1 個月者，以 1 個月計，舉例說明： 

以某公務人員自 84 年 10 月 1 日加入基金，於 111 年 1 月 9 日退休，其年

資未中斷之情形為例，退撫新制年資為 26 年 3 個月又 8 日， 則 

新制免稅年資比例=（109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繳付基金年資 25 年

3 個月=303 個月）/（新制總年資 26 年 4 個月=316 個月） 

新制應稅年資比例=（110 年 1 月 1 日以後繳付基金年資 1 年 8 日

=13 個月）/（新制總年資 26 年 4 個月=316 個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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